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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登记编号：
耗材类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需    方：
	武汉城市学院

	（甲   方）
	

	供    方：
	

	（乙   方）
	

	签订地点：
	武汉市


本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由武汉城市学院（以下简称“甲方”）和XXXXXXXX（以下简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而订立。为明确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购买甲方所需要耗材事宜签订本合同，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甲方因业务需要，向乙方采购低值易耗品（以下简称“耗材”），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单价
	数量
	单位
	总价（含税）

	
	
	
	
	
	
	
	

	合计总价（含税）：XXXX元                    大写：XXXX元整 


第二条 质量要求

1.乙方提供的耗材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行业标准，并提供合格证明（如质检报告、合格证等）。

2.耗材应包装完好，无破损、无污染，确保运输安全。

第三条 交货方式及验收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X日内。
2.甲方联系人：       手机：
  乙方联系人：       手机：
3.交货地点：武汉城市学院      校区              
4.运输方式及费用：由乙方承担运输及保险费用。

5.验收标准：甲方应在到货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如发现质量问题，乙方应无条件退换或补发。
第四条 付款方式

1.耗材全部到货并经甲方验收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遇学校假期正常顺延），甲方将合同总价的XX%（首付款）（即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元整）支付给乙方，余下XX%（尾款）（即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元整）作为质保金，在项目质保期满一年后（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30个工作日内（遇学校假期正常顺延）支付给乙方。

2.本合同的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乙方应在不晚于甲方支付款项之前7日内，向甲方开具金额正确且合法合规的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按时提供的金额正确且合法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后付款。如甲方未收到乙方向其开具的符合前述规定发票的，甲方有权延迟或拒绝付款，且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甲方的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全称：武汉城市学院
纳税人识别号：52420000741782118K    
银行账号：2709813626100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青山支行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乙方违约：

逾期交货，每延迟一天按合同总金额的0.1%支付违约金；

耗材质量不合格，乙方应负责退换，并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

2.甲方违约：

逾期付款，每延迟一天按应付金额的0.1%支付滞纳金。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其他条款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双方完全履行完毕本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时失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武汉城市学院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章）：

	电话：027-86396366 
	电话： 

	地址：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管理区黄家大湾1号  
	地址：

	邮编：430083
	邮编：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